丹阳市人民医院消防设施维保（维修）服务项目
市场调研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丹阳市人民医院消防设施维保（维修）服务项目。
2.服务期：3年。
3.本项目面向中小微企。
二、投标人资质要求
1.投标人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提供下列材料：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投标（响应）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分支机构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
1.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资格承诺函）；
1.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资格承诺函）；
1.4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资格承诺函）；
1.5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资格承诺函）；
1.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7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投标人应为中小微企（提供中小微企业申明函）；
1.8本项目特定资质要求：
1）投标人有效期内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涵盖本项目需求。
三、维保内容及数量：
	区域
	名称
	数量
	单位

	门诊大楼
	感烟火灾探测器
	2440
	个

	
	手动报警按钮
	74
	个

	
	消火栓按钮
	65
	个

	
	喷淋头
	1500
	个

	
	消火栓箱
	65
	套

	
	火灾显示盘
	6
	个

	
	防火卷帘
	30
	樘

	新住院大楼
	感烟火灾探测器
	1690
	个

	
	感温火灾探测器
	110
	个

	
	手动报警按钮
	180
	个

	
	声光报警器
	147
	个

	
	消火栓按钮
	272
	个

	
	火灾显示盘
	22
	个

	
	集中型应急照明指示灯
	1067
	个

	
	集中型疏散指示灯
	946
	个

	
	集中电源箱
	32
	台

	
	火灾报警联动主机
	1
	台

	
	防火门监控主机
	1
	台

	
	电气火灾监控主机
	1
	台

	
	消防电源监控主机
	1
	台

	
	图形显示装置
	1
	台

	
	喷淋头
	4360
	个

	
	消火栓箱
	272
	套

	
	消火栓泵
	2
	台

	
	喷淋泵
	2
	台

	
	细水雾装置
	1
	套

	
	七氟丙烷气体灭火装置
	1
	套

	
	稳压系统
	1
	套

	
	消防排烟风机
	10
	台

	
	补风机
	4
	台

	
	正压送风机
	8
	台

	
	电动挡烟垂壁
	28
	套

	三号楼
	消火栓箱
	8
	套

	
	消火栓泵
	2
	台

	四号楼
	消火栓箱
	12
	套

	院区
	水泵接合器
	12
	个

	
	室外消火栓
	16
	个


四、维保服务标准
1.服务内容
按国家相关规定标准完成维保工作，确保医院消防设施系统正常运行（含人防消防系统及设施，设备）；对丹阳市人民医院消控中心人员、专职消防员、微型消防站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指导，并做好相关培训记录；对丹阳市人民医院消防隐患进行排查。
2.质量要求
2.1维护保养要求：
2.1.1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系统
2.1.1.1每月对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自检功能、消音复位功能、故障报警功能、火灾优先功能、楼层显示功能、联动控制器功能、报警记忆功能、火灾广播功能、打印功能和主备电源自动转化功能进行检查，保证处于正常良好状态。 
2.1.1.2每月按安装总量的80%采用专用维保设备对火灾探测器、手动报警器按钮、警铃、声光报警器进行模拟火灾响应实验和故障报警实验。 
2.1.1.3每月进行报警及控制线路维修检查；每半年对消防系统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烟感探测器进行吹烟模拟实验（抽检率不得低于90%）。 
2.1.1.4每月对联动控制设备进行手动和自动试验，保证控制器应有控制和显示功能，打印、显示部位编号应一致。 
2.1.2自动喷淋灭火系统要求 
2.1.2.1每月对喷淋泵房的工作环境、喷淋泵、电源控制柜、湿式报警阀、管网、阀门、喷头、水泵接合器、储水设备等进行检查，保证处于完好状态。 
2.1.2.2每月利用报警阀上的放水实验阀进行放水，试验系统供水情况；测试水力警铃工作是否正常，压力开关电信号是否正确。 
2.1.2.3每月利用末端放水装置进行放水实验，检查水流指示器和压力开关报警功能、自动启泵功能和信号显示是否正常。 
2.1.2.4每月手动启动喷淋泵，模拟自动控制条件下进行自动启动喷淋泵，进行主、备泵切换功能实验。 
2.1.2.5每季度实验测试消防控制联动功能，检查信号反馈是否正常。 
2.1.3消火栓灭火系统要求 
2.1.3.1每月对消防泵房的工作环境、消防泵、电源控制柜、管网、阀门、喷淋头、水泵接合器、储水设备等进行检查，保证其处于完好状态。 
2.1.3.2每月检查室内消火栓、消防水带、水枪等是否完好；每月对屋顶消火栓或最不利点消火栓进行出水试验和压力维保。 
2.1.3.3每月按安装总量的20%对消火栓远程启动按钮进行启泵抽查试验，检查自动启泵功能和信号显示是否正常；每月模拟自动控制条件下进行自动启动消防泵和主、备泵切换试验。 
2.1.3.4每季度对室外消火栓系统进行放水试验，保持消防水源的清洁。对不能使用或损坏的阀门进行维修、更换。 
2.1.4气体（干粉）灭火系统 
2.1.4.1每月检查储气瓶间及防护区工作环境、储气瓶、阀驱动装置、管网、喷嘴、紧急启动按钮、放气灯、声光报警装置等是否正常。 
2.1.4.2每半年对灭火剂储存容器进行承重检查，灭火剂净重不得少于设计量的5%。 
2.1.4.3每年对每个防护区进行一次模拟自动启动试验。 
2.1.5防排烟系统 
2.1.5.1每月检查送风、排烟风机机房的工作环境，送风、排烟风机的电源控制箱、送风口、排风口，防火阀、排烟阀等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 
2.1.5.2每季度按安装总量的50%和50%，分别试验手动方式和自动方式启动排烟阀，检查动作及反馈信号是否正常。
2.1.5.3每季度与火灾报警控制器和消防控制室进行联动试验，检查送风机、排烟机、防火阀等动作及反馈信号是否正常（包括远程启停送、排风一次，）。 
2.1.5.4每半年按安装总量的100%试验自动方式打开排烟口，启动送风机、排烟机；每半年按安装总量的20%试验手动方式关闭防火阀；每半年试验自动方式关闭空调系统、电动防火阀。 
2.1.6防火分隔系统 
2.1.6.1每月试验手动按钮启动防火卷帘门能否正常升降。 
2.1.6.2每季度按安装总量的80%进行抽检防火门的启闭功能，检查闭门器及顺序器是否完好。 
2.1.6.3每季度通过消防控制进行联动试验，检查防火卷帘门联动功能和反馈信号是否正常。 
2.1.7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 
2.1.7.1每月检查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处于正常完好状态（维护保养及更换）。 
2.1.7.2每季度按安装总量的100%试验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灯的工作、照度和疏散照度是否正常和达到要求。 
2.1.8消防通讯及广播系统 
2.1.8.1每季度检查电话插孔、对讲电话、播音设备、扬声器等是否正常。 
2.1.8.2每季度实验电话插孔和对讲电话的通话质量；按安装总量的30%实验广播，检查广播是否正常。
2.1.8.3每季度进行从背景音乐状态下强切至事故广播状态的功能试验和进行线路维修检查。 
2.1.9灭火器 
2.1.9.1检查灭火器的种类、数量、设置位置、标志等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2.1.9.2每季度对按照总数的100%检查灭火器压力、重量、有效期等是否合格，必要时进行喷射试验。
2.1.10消防系统所有阀门、管道、电机、泵
2.1.10.1每月检查所有消防相关的阀门、管道、电机、泵等设备，发现运行故障的需及时维修或更换
2.1.11其它消防设备设施 
2.1.11.1每月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2.1.11.2每季度检查并试验消防电梯的迫降功能是否正常；检查并试验消防电源的末端切换功能是否正常；检查并试验切断非消防电源功能是否正常。 
2.1.11.2每半年检查并试验自备发电设施能否正常切换和发电。 
2.2维护保养计划
2.2.1严格执行消防管理制度和消防系统设备维修保养制度，加强对消防系统范围内的设备设施包括控制中心、报警系统、应急广播和对讲电话、防排烟风机、气体灭火系统、消防栓及管网、消防泵、喷淋泵、喷淋管网、各类阀门、疏散指示牌等的日常检查、维保、检修和保养，确保设施设备完好率100%、整个系统可随时正常使用；
2.2.2及时检修消防系统中存在的故障和缺陷，每天做好故障排除，检查测试，保养等维保工作，确保零修合格率达到100%；在每次的维修保养工作和临时抢修工作后，应向采购方提交一份工作报告，如实记录保养工作和抢修处理方法。
2.2.3落实区域消防安全责任人、义务消防人员，加强消防日常检查，制定突发性火灾等应急预案，设立消防疏散示意图，保证紧急疏散通道通畅，确保无消防安全隐患，火灾发生率为“零”；
四、报价要求
1.本次消防设施维保（维修）项目采用全包形式，中标人承担消防设施维保维修中产生的全部人工费与材料费。
2.本价格为采购人支付的总包价格，维保期间发生为保证本次采购项目正常运行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中标人自身原因造成漏报、少报皆自行承担责任，采购人不予补偿。
五、材料递交要求
1.提供以下资料并完整封装。
1）有效期内的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见附件3）；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见附件2）；
3）项目总报价表及报价明细表（见附件1）
2.递交时间及地点
1）递交时间：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月15日，北京时间上午8:00-11:00，下午2:00-4:30。
2）递交地点：丹阳市教育印刷厂三楼（丹阳市人民医院采购中心）。
3）联系人：杨先生；
4）联系电话：0511-86553123 1518917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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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bookmark: _Toc26543]项目总报价表
	采购单位：丹阳市人民医院

	项目名称：丹阳市人民医院消防设施维保服务采购项目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联系电话
	

	项目总报价（3年）
	（大写）：
	项目年报价
	（大写）：

	
	（小写）：
	
	（小写）：

	报价日期
	




注：
1.投标人据实填写报价表。
2.项目总报价包含所有服务范围内的全部内容，含税。
3.采用人民币报价，以元为单位标注。
4.报价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投 标 人：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盖公章)                      


日期：                         


[bookmark: _Toc15698]附件3：
(1)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粘贴此处



















